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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秘书处工作例会制度 
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推进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

加强各部门工作和信息交流，强化工作督查和落实，不断提高工作实效和

质量，提升基金会整体效能，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二章   例会形式 

第二条  工作例会是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秘书处工作交流会议。每年

至少召开两次。参会人员为秘书处、各部门负责同志。必要时，相关工作

人员可列席会议。 

 

第三章   会议内容 

第三条  1. 听取各部门本阶段重点工作安排的汇报，分析工作中的

问题和风险点，共同研究推进解决措施。2. 对各部门工作进行讲评，安排

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。3. 其他事项。 

 

第四章   会议准备 

第四条  各部门负责同志应于会前认真思考本部门本阶段的工作安

排，突出重点、聚焦问题、务求实效。 

第五条  无特殊情况时，例会不发会议通知。不能按期召开例会时，

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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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原则上不准备文字汇报材料。确需提供文字材料时，应确保

材料要素齐全。 

 

第五章   会议要求 

第七条  高度重视，认真对待，严格遵守会议纪律。不无故缺席，确

因故不能参加会议时，应事先请假。 

第八条  汇报要以问题为导向，简明扼要，突出重点，实事求是。会

议讨论应围绕主题，突出重点，态度鲜明，以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。 

第九条  未经会议批准传达或公布的文件、内容及会议情况，与会人

员均应严守秘密，不得对外泄密。 

第十条  行政部负责例会会议记录工作。例会安排布置的工作任务，

行政要进行督查督办，相关情况及时报告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 2025 年 9 月 8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 

2025 年 9 月 8 日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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